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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战略
配售限售股股票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 12 月）；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115,958,149股。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除首发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

为 685,227,907股。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首发限售股股份数量。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 801,186,056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 5月 6日（因 2024年 5月 5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

易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年 5月 9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954 号）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501,533,789股。 公司于 2023年 5月 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A 股前总股本为 1,504,601,368 股，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后总股本为 2,006,135,157 股，其中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 1,657,372,03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2.6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48,763,126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17.38%。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持有的部分限售股及战略配售限售股， 涉及
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24名（股东北京集创北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持有首发部分限售股及战略配售
限售股，限售期均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本次一并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
通），限售期限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其中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15,958,149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5.78%， 对应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12 名；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持有的部分限售股数量为
685,227,9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16%，对应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13 名。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
通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801,186,056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39.94%。 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 2024 年 5
月 6日起上市流通（因 2024年 5月 5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及战略配售限售股， 自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晶合集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其持有的股份承诺如下：

（一）关于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等承诺
1、股东力晶创新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自晶合集成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公司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晶合集成股份， 也不由晶合集成回购本公司在本次
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晶合集成股份。

本公司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如相
关法律、 行政法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公司持有的晶合集成股份的转
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公司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若前述规定被修订、废止，本公司将依据不时修订
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要求执行。

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
2、股东美的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合肥中安智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惠友豪创科

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存鑫集成电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
司、杭州承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泸州隆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华淳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深圳南山有限合伙）、安徽安华创新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北京集创北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金浦成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自本公司/本企业取得晶合集成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本公司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晶合集成股份， 也不由晶合集成回购本公
司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晶合集成股份。

本公司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如相
关法律、 行政法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公司持有的晶合集成股份的转
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公司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若前述规定被修订、废止，本公司将依据不时修订
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要求执行。

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
上述股东承诺自取得发行人股份之日起锁定 36个月，该承诺锁定期的到期日早于法定要求的自

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的锁定期限，上述股东已承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执行，故其实际的锁
定期为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二）战略配售的相关承诺
北京集创北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芜湖瑞倍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中金
公司－招商银行－中金丰众 4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金公司－招商银行－中
金丰众 43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金公司－招商银行－中金丰众 44 号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金公司－招商银行－中金丰众 45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承诺所获配股份的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

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晶合集成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遵

守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时作出的承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
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 保荐机构对晶合集成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
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801,186,056 股，占总股本的 39.94%，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其中：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15,958,1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78%，限售期为自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
数量。

2、本次上市流通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持有的部分限售股数量为 685,227,907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34.16%，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二）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 5 月 6 日（因 2024 年 5 月 5 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
交易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力晶创新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12,824,208 20.58 412,824,208 0
2 美的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88,014,118 4.39 88,014,118 0
3 合肥中安智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606,354 1.97 39,606,354 0
4 北京集创北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977,645 1.69 33,977,645 0
5 深圳市惠友豪创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404,236 1.32 26,404,236 0
6 合肥存鑫集成电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404,236 1.32 26,404,236 0
7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7,602,824 0.88 17,602,824 0
8 杭州承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402,471 0.77 15,402,471 0
9 泸州隆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202,118 0.66 13,202,118 0
10 宁波华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202,118 0.66 13,202,118 0
11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深圳南山有限合伙） 13,202,118 0.66 13,202,118 0
12 安徽安华创新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8,801,412 0.44 8,801,412 0
13 中金浦成投资有限公司 1,760,282 0.09 1,760,282 0
14 芜湖瑞倍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5,105,740 0.75 15,105,740 0
15 合肥鑫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70,493 0.50 10,070,493 0
16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17,623 0.13 2,517,623 0
17 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517,623 0.13 2,517,623 0
18 北京屹唐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17,623 0.13 2,517,623 0
19 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517,623 0.13 2,517,623 0
20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5,246,727 1.76 35,246,727 0
21 中金公司－招商银行－中金丰众 42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000,930 0.25 5,000,930 0

22 中金公司－招商银行－中金丰众 43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160,971 0.26 5,160,971 0

23 中金公司－招商银行－中金丰众 44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213,187 0.41 8,213,187 0

24 中金公司－招商银行－中金丰众 45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913,376 0.10 1,913,376 0

合计 801,186,056 39.94 801,186,056 0
注：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

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685,227,907 12

2 战略配售限售股 115,958,149 12

合计 801,186,056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

战略配售限售股股票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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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4月 2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北京市通州区通州工业开发区广源东街 8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6,356,25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7.9511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回购股份事宜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福元医药现有总股本 480,000,000 股，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
记日，福元医药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回购股份 10,018,000 股，故福元医药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为 469,982,000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黄河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其中董事胡少羿、独立董事陈劲以通讯方式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李永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6,344,152 99.9966 12,100 0.0034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6,344,152 99.9966 12,100 0.0034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4年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6,344,152 99.9966 12,100 0.0034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6,344,152 99.9966 12,100 0.0034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6,344,152 99.9966 12,100 0.0034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6,344,152 99.9966 12,100 0.0034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6,344,152 99.9966 12,100 0.0034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6,344,152 99.9966 12,100 0.0034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 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6,344,152 99.9966 12,100 0.0034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监事 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6,344,152 99.9966 12,100 0.0034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6,344,152 99.9966 12,100 0.0034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3,927,532 99.3370 2,428,720 0.6630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3,927,532 99.3370 2,428,720 0.6630 0 0.0000

1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3,927,532 99.3370 2,428,720 0.6630 0 0.0000

1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3,927,532 99.3370 2,428,720 0.6630 0 0.0000

1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3,927,532 99.3370 2,428,720 0.6630 0 0.0000

17、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6,344,152 99.9966 12,100 0.0034 0 0.0000

18、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6,344,152 99.9966 12,100 0.0034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21,449,684 99.9436 12,100 0.0564 0 0.0000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21,449,684 99.9436 12,100 0.0564 0 0.0000

7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 21,449,684 99.9436 12,100 0.0564 0 0.0000

8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 21,449,684 99.9436 12,100 0.0564 0 0.0000

9 关于董事 2024 年度薪酬的
议案 21,449,684 99.9436 12,100 0.0564 0 0.0000

10 关于监事 2024 年度薪酬的
议案 21,449,684 99.9436 12,100 0.0564 0 0.0000

18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
途及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

21,449,684 99.9436 12,100 0.0564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均获通过，议案 11、12、13 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 5、6、7、8、9、10、18对 5%以下的股东表决情况进行了单
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剑峰 冯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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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4月 2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155号附 1号红塔大厦 16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794,601,634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股） 3,794,601,6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0.448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0.448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景峰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人，出席 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
3、 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翟栩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3,496,284 99.9708 1,103,850 0.0290 1,500 0.0002
2、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3,496,284 99.9708 1,103,850 0.0290 1,500 0.0002
3、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 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3,496,284 99.9708 1,103,850 0.0290 1,500 0.0002
4、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3,517,784 99.9714 1,082,350 0.0285 1,500 0.0001
5、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3,496,284 99.9708 1,103,850 0.0290 1,500 0.0002
6、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3,496,284 99.9708 1,103,850 0.0290 1,500 0.0002

7.00、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与合和集团、红塔烟草、云南中烟及其相关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9,465,423 99.9528 1,103,850 0.0471 1,500 0.0001

7.0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4,257,445 99.9320 1,103,850 0.0679 1,500 0.0001

7.0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与其他关联法人、与关联自然人、与其他关联人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3,496,284 99.9708 1,103,850 0.0290 1,500 0.0002
8、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 2024年度债务融资计划及授权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3,496,284 99.9708 1,103,850 0.0290 1,500 0.0002
9、 议案名称：关于实施公司 2024年度债务融资工具可能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3,496,284 99.9708 1,103,850 0.0290 1,500 0.0002
10、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3,496,284 99.9708 1,103,850 0.0290 1,500 0.0002
11、 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3,496,284 99.9708 1,103,850 0.0290 1,500 0.0002
12、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房屋处置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3,517,784 99.9714 1,082,350 0.0285 1,500 0.000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审议公司 2023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70,226,584 99.3548 1,103,850 0.6442 1,500 0.0010

2 关于审议公司 2023 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70,226,584 99.3548 1,103,850 0.6442 1,500 0.0010

3 关于审议公司 2023 年度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170,226,584 99.3548 1,103,850 0.6442 1,500 0.0010

4 关于审议公司 2023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70,248,084 99.3673 1,082,350 0.6317 1,500 0.0010

5 关于审议公司 2023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70,226,584 99.3548 1,103,850 0.6442 1,500 0.0010

6 关于审议公司 2023 年年度
报告的议案 170,226,584 99.3548 1,103,850 0.6442 1,500 0.0010

7.00 关于预计公司 2024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 - - - -

7.01
关于审议与合和集团、红塔
烟草、云南中烟及其相关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关联交易

170,226,584 99.3548 1,103,850 0.6442 1,500 0.0010

7.02
关于审议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关联交易

170,226,584 99.3548 1,103,850 0.6442 1,500 0.0010

7.03
关于审议与其他关联法人、
与关联自然人、与其他关联
人的关联交易

170,226,584 99.3548 1,103,850 0.6442 1,500 0.0010

8
关于审议公司 2024 年度债
务融资计划及授权方案的
议案

170,226,584 99.3548 1,103,850 0.6442 1,500 0.0010

9
关于实施公司 2024 年度债
务融资工具可能涉及关联
交易的议案

170,226,584 99.3548 1,103,850 0.6442 1,500 0.0010

1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170,226,584 99.3548 1,103,850 0.6442 1,500 0.0010

11
关于为公司董事、 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保险
的议案

170,226,584 99.3548 1,103,850 0.6442 1,500 0.0010

12 关于审议公司房屋处置相
关事项的议案 170,248,084 99.3673 1,082,350 0.6317 1,500 0.001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审议公司 2024 年度债务融资计划及授权方案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

案，获得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
案，获得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2.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 7.01 时，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万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回
避表决；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 7.02时，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双维投资有限公司、云南华
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冯楠、胡舰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 报备文件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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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超过 1%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天津四通陇彤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四通”)及其

一致行动人 Seasource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Seasource”)持有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34,751,700股，持股比例从 7.060%减少至 5.957%。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2日收到股东天津四通及 Seasource出具的告知函，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
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本信息

名称 1 天津四通陇彤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新华路 3678号宝风大厦（新金融大厦）滨海基金小镇-20 层-022

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 12月 6日至 2024年 4月 22日
名称 2 Seasource Holdings Limited
注册地址 Offshore Incorporations Limited of P.O. Box 957, 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entre,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 12月 12日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天津四通
集中竞价 2023 年 12 月 6 日 至

2023年 12月 8日 人民币普通股 803,897 0.138

大宗交易 2023 年 12 月 20 日 至
2024年 4月 22日 人民币普通股 4,898,100 0.840

Seasource 大宗交易 2023年 12月 12日 人民币普通股 730,353 0.125
合计 6,432,350 1.103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
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3、以上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加和所致。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天津四通
持有股份 37,754,999 6.472 32,053,002 5.494
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股份 37,754,999 6.472 32,053,002 5.494

Seasource
持有股份 3,429,051 0.588 2,698,698 0.463
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股份 3,429,051 0.588 2,698,698 0.463

合计
持有股份 41,184,050 7.060 34,751,700 5.957
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股份 41,184,050 7.060 34,751,700 5.957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

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3、以上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加和所致。
三、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4月 23日

证券代码：601033 证券简称：永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2

广州环投永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4月 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新联二村广州环投南沙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12,685,4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18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长李水江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

《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张雪球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采
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
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6人，董事李水江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监事陈燕珊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李三军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2,647,600 99.9947 37,300 0.0052 500 0.000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2,647,600 99.9947 37,300 0.0052 500 0.000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2,647,600 99.9947 37,300 0.0052 500 0.000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2,650,100 99.9950 34,800 0.0049 500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4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2,647,600 99.9947 37,300 0.0052 500 0.000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2,647,600 99.9947 36,800 0.0052 1,000 0.0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52,650,100 99.9330 34,800 0.0661 500 0.0009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审议通过，

其中议案 4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进行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巧芬、曾思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召集人

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环投永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04-23

证券代码：605169 证券简称：洪通燃气 公告编号：2024-024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
质押延期并补充质押部分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田辉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8,152,832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95%；本次质押延期并补

充质押部分股份后，田辉先生共质押本公司股票 8,9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 31.61%。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 2024年4月 22日获悉股东田辉先生所持有的本公司 5,900,000股被质押股份延期购回并

补充质押 3,000,000股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 否 为
限售股 是否补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质 押 融
资 资 金
用途

田辉 否 5,900,000 否 否 2024 年 2
月 20日

2025 年 2
月 20日

中航证券
有限公司 20.96 2.09 债 权 类

投资

合计 / 5,900,000 / / / / / 20.96 2.09 /

注明： 上述延期质押事项的初始交易日为 2023 年 2 月 20 日、 原购回交易日为 2024 年 2 月 20
日。

2、本次补充质押股份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 否 为
限售股 是否补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质 押 融
资 资 金
用途

田辉 否 3,000,000 否 是 2024 年 2
月 20日

2025 年 2
月 20日

中航证券
有限公司 10.66 1.06 债 权 类

投资

合计 / 3,000,000 / / / / / 10.66 1.06 /

3、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4、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 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田
辉 28,152,832 9.95 5,900,000 8,900,000 31.61 3.15 0 0 0 0

合
计 28,152,832 9.95 5,900,000 8,900,000 31.61 3.15 0 0 0 0

特此公告。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2日

证券代码：688068 证券简称：热景生物 公告编号：2024-028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及变更办公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5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和 2024 年 2 月 2 日召开的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的公告》、《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公司住所由“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天富街 9 号 9 幢”变更为“北
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庆丰西路 55 号院 7 号楼 1-5 层”。 公司根据经营
发展需要，已搬迁至新办公地址，公司主要办公地址变更为“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
医药产业基地庆丰西路 55号院 7号楼 1-5层”。 除上述变更事项外，公司其他联系方式均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23日

证券代码：601777 证券简称：力帆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4-033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原全资子公司河南力帆新能源

电动车有限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法院裁定：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济源市人民法院”）宣告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全资子公司河南力帆新能源电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力帆”）破
产。

●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河南力帆自 2023年 12月 15日进入破产程序后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
表范围，其破产清算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主营业务
的发展。

一、破产清算事项概述
公司于 2023年 3月 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力帆新

能源电动车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的议案》，鉴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力帆已资不抵债，不再具备持续经
营能力，同意其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2023年 12月 15日，济源市人民法院出具《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
院民事裁定书》[（2023）豫 9001破申 5号]，裁定受理河南力帆破产清算申请，同时出具《河南省济源市
人民法院决定书》[（2023）豫 9001破 5号]，指定河南朗齐律师事务所担任河南力帆管理人。

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 3 月 7 日、2023 年 12 月 15 日、2023 年 12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力帆新能源电动车有
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10），《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
司河南力帆新能源电动车有限公司收到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76），《力
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指定全资子公司河南力帆新能源电动车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77）。

二、本次裁定情况
近日，河南力帆收到济源市人民法院于 2024年 4 月 15 日出具的《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民事裁

定书》[（2023）豫 9001破 5号之九]，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认为，河南力帆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属于明显缺乏清偿能

力的情形，已查明的资产明显不足以清偿债权。 另外，河南力帆已经停产停业，第一次债权会议上无人
提出重整或和解申请，具备宣告破产的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
百零七条规定，裁定如下：

宣告河南力帆新能源电动车有限公司破产。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河南力帆自 2023年 12月 15日进入破产程序后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公司在以前年

度已对河南力帆的长期股权投资和债权全额确认了损失， 其破产清算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发展。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23日
报备文件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豫 9001破 5号之九]

证券代码：688097 证券简称：博众精工 公告编号：2024-014

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度暨 2024 年第一季度

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04月 30日(星期二) 上午 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4 年 04 月 23 日(星期二) 至 04 月 29 日(星期一)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zhengquanbu@bozhon.com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2024 年 04 月 24 日发布公司 2023 年年度报
告及 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3 年度及 2024 年第一季度
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公司计划于 2024 年 04 月 30 日上午 10:00-11:00 举行 2023 年度暨
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 2023 年度及 2024 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04月 30日上午 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吕绍林先生
董事会秘书：余军先生
财务总监：黄良之先生
独立董事：秦非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4 年 04 月 30 日上午 10:00-11: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4年 04月 23日(星期二) 至 04月 29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zhengquanbu@bozhon.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512-63931738
邮箱： zhengquanbu@bozho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4月 23日

证券代码：603357 证券简称：设计总院 公告编号：2024-011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

白云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白云先生在公司担任独立董事至今已满六年，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
理办法》中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连任不能超过六年等有关规定，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生效后，白云先生将不再担
任公司任何职务。

鉴于白云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不足《公司章程》规定的人数，根据《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白云先生的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之日起生效。 在选举
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前，白云先生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继续履行公司独立董事及
其在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的相关职责。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新任独立董事的补选工
作。

白云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独立公正、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切实维护
了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谨此对白云先生在任职期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 23日


